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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

上午

９

：

００

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召开，会议通知已

于

２

日前以专人送达或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现场出席董事

３

名，董事陈亚杰、班

士杰、董传彤，独立董事宋淑艾、杨化彭、史际春进行了通讯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王社平先生

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

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金牛化工核销坏账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了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公司按照“依

法合规、规范操作、严格审批、账销案存”的原则，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牛化工”）长期挂账的破产重整以前形成的部分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项

及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销，核销金额为

１

，

３５７

，

１９７

，

３９５．２６

元。

上述核销账款的承债主体或投资主体已关停、破产清算或营业执照已注销，账龄时间

较长（全部在

５

年以上），且金牛化工对其所欠款项长期催讨无果，确认无法收回。 本次核

销的坏账，以前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会对金牛化工及公司的当期损益产生影响。 本

次核销事项，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行为，不涉及公司关联人，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核销坏账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公司申请新增银行贷款的议案

公司根据自身经营发展需要及资金需求情况，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４０

亿元人

民币贷款。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公司收购通云规划区相关探矿权的议案

为了合理开发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煤炭资源，经《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邯郸矿区武安

北通云规划区煤炭资源规划配置有关情况的函》批准，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村矿（以下

简称“章村矿”）与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矿集团”）拥有的邯郸矿区

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以下简称“扩大矿区”）进行煤炭资源合并，采用统

一生产系统进行开发利用。 据此，公司合并及收购扩大矿区探矿权后将增加煤炭保有资源

储量

２

，

１０３．４０

万吨。

根据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河北省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

煤炭勘探（北部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探矿权评估报告书》（矿通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４

号），采

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 扩大矿区的探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评估价值为

１９

，

０９１．２５

万元。据此，经邯矿集团与公司充分协商，一致同意公司就收购上述探矿权向邯矿

集团支付对价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根据上述安排与邯矿集团签署了收购探矿权的相关协议。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公司与邯矿集团同属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之规定，本次资源合并涉及价款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王社平先生、陈亚杰先生、祁泽民先生、董传彤先生、李笑文先生、班士杰先生

回避了表决。

同意

３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四、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等意

见的议案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矿通”）对本次拟收购的河北省

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煤炭勘探（北部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探矿权进行评估，并出具

了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

公司在尽职调查的基础上，谨慎审核了上述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的主要假设前提及评估

目的、评估方法等。 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评估机构及其关联人独立于公

司及其关联人，在本次评估工作中保持了充分的独立性；本次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

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

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

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

且符合目标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评估结论具备

合理性，评估定价公允合理。

关联董事王社平先生、陈亚杰先生、祁泽民先生、董传彤先生、李笑文先生、班士杰先生

回避了表决。

同意

３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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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

估值风险：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河北省邯郸矿区武安北通

云规划区煤炭勘探（北部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探矿权评估报告书》（矿通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４

号），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通云规划区煤炭勘探（北部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的探

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评估价值为

１９

，

０９１．２５

万元。 该评估报告尚需经河北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河北省国资委”）备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合理开发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煤炭资源，经《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邯郸矿区武安

北通云规划区煤炭资源规划配置有关情况的函》批准，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村矿（以下

简称“章村矿”）与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矿集团”）拥有的邯郸矿区

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以下简称“扩大矿区”）进行煤炭资源合并，采用统

一生产系统进行开发利用。 据此，公司合并及收购扩大矿区探矿权后将增加煤炭保有资源

储量

２

，

１０３．４０

万吨。

根据上述情形，公司拟收购该扩大矿区，并约定公司因通云规划区煤炭资源合并，就收

购上述扩大矿区煤炭勘探探矿权向邯矿集团支付对价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该对价系参考北京矿通

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矿通”）出具的《河北省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

划区煤炭勘探（北部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探矿权评估报告书》（矿通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４

号）的评估结果，并经公司与邯矿集团充分协商确定。

公司与邯矿集团同属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中集团”）的子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款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通云规划区相关探矿权的议案》，关联董事王社平先生、陈亚

杰先生、祁泽民先生、董传彤先生、李笑文先生、班士杰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

认可了本次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邯郸市丛台区中华北大街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班士杰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３０

，

９２３．２３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３０

，

９２３．２３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９９７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焦炭、铁精粉、铁矿石、化肥销

售、进出口业务（按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经营）；房屋、设备及场地租赁；以下限分支机构经

营：煤炭开采、洗选、销售；设备安装；中碱玻璃纤维、陶瓷、金属箔新材料制造、销售；煤机、

机械铸件制造及修理；煤矿设备及器材销售；服装加工；服装销售；干洗；钢材、建材、生铁、

化工产品销售；劳保用品；百货；手机销售；摄影、彩扩；画册、名片制作；刻录光盘；激光冲

印；摄影器材销售及修理；数码产品；婚庆庆典；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房屋、设备及场地租赁；仓储服务；发电、供热、粉煤灰综合利用；水泥、锅炉制造；生铁冶炼；

住宿服务；中餐、饮料、烟酒、糖茶、食品、水产品、调料、服装零售；五金、小家电零售；美容保

健服务；煤矿、矿山、建筑、机械电器设备租赁及配件销售；矿产地质勘探；煤矿专用设备仪

表电器设备、监测试验、化验及维修加工；计算机软件开发、办公自动化设备及耗材、计算

机、网络设备通信器材销售及维修；其他印刷品；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矿山工程施工；复印打

字；搬运、装卸；（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的审批后经营）；

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邯矿集团的总资产

１

，

０３２

，

６２１．２０

万元、 净资产

４１５

，

６０８．１０

万元、营业收入

２

，

３０２

，

３９５．４４

万元、净利润

１６

，

６８６．２１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的煤炭勘探

探矿权，该矿权经备案的保有资源储量

２１０３．４

万吨。

邯矿集团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取得 《河北省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煤炭勘探证》（证号

０１０００００７３００４４

）。 截止转让前，邯矿集团累计投入

７３５．９７

万元（含探矿权资源价款）。

根据邯矿集团的承诺，上述探矿权系邯矿集团合法拥有，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

三方权利，不存在涉及该探矿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或采取

其他司法措施的情形且探矿权资源价款已全部缴纳完毕。

（二）探矿权的价值说明

（

１

）矿区交通位置

该扩大矿区东距京广铁路线褡裢（沙河市）车站约

２４ｋｍ

，褡裢至矿山村支线在权村车站

及工业广场设有专用支线。 井田北部有褡（褡裢）石（石盆）公路通过，邢（邢台）都（都当）公

路从井田中部穿过，交通条件十分便利。

（

２

） 地质工作概况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第二地质队提交了《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村矿煤炭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评审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底）核定本次评估范围（扩大区先期开采区）

内备案的保有资源储量总计

２１０３．４０

万吨，其中探明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６８３．００

万吨，控制的

内蕴经济资源量

８２５．２０

万吨，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５９５．２０

万吨。 该报告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以冀国土资储评 ［

２０１０

］

１５５

号文通过了河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的评

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以冀国土资备储［

２０１０

］

３８

号文在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

（

３

）矿业价值

根据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河北省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

煤炭勘探（北部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探矿权评估报告书》（矿通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４

号），采

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通云规划区煤炭勘探（北部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的探矿权在评估

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评估价值为

１９

，

０９１．２５

万元。

（

４

）开采条件

该扩大矿区主要开采

２

煤，顶板砂岩含水层是矿井主要充水含水层，富水性中等，补给

条件差、同层联通性好，煤层顶板多为半坚硬岩组，岩组结构较为复杂，有软薄层，复合煤层

顶板，煤层底板岩性为泥岩薄层加薄煤层，遇水底板膨胀鼓起，引起顶板下沉，巷道变形，地

质环境条件相对简单。 煤层瓦斯含量较低，无自燃发火的倾向，煤层无爆炸性，地温不高，矿

压显现不明显，属于以水文地质问题为主的

Ⅲ－１

矿床。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的定价系参照《探矿权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最终确定扩大矿区探矿权在评

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１９

，

０９１．２５

万元。 该评估报告采用的评估方法为

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的主要参数包括：扩大矿区面积

１０．４８

平方公里，标高

１９７．７

至

－８００ｍ

。

截止至

２００９

年底该扩大矿区保有资源储量为

２１０３．４０

万吨，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６５２．２３

万吨；生

产能力

９０．００

万吨

／

年；评估矿山服务年限

５．１８

年；原煤销售价格（不含税）为

５５０．００

元

／

吨；折现

率

９％

。 公司与邯矿集团参照上述评估结果，经协商确定本次收购的对价为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评估机构具有矿业权评估资质，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评估机构及其关

联人独立于公司及其关联人，在本次评估工作中保持了充分的独立性；本次评估报告的假

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

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

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

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评估结论具备合理性，评估定价公允合理。 本次采矿权评估对保有储量、可采储量、销售价

格、生产能力、折现率等评估参数的选取，参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等准则规范执行，评

估结果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公司与邯矿集团签署了收购探矿权的相关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公司同意依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有偿合并及收购扩大矿区煤炭勘探探矿

权。

（二）根据矿通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４

号《河北省邯郸区武安北通规划区煤炭勘探（北部章

村四井深部扩大区）探矿权评估报告书》，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扩大矿区的探矿权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评估价值为

１９

，

０９１．２５

万元。 参考该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充分协

商，一致同意本次收购的对价为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三）公司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收购对价的

３０％

；并于冀中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章村矿获发合并后采矿权证书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部分的收购对价。

（四）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后成立，于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且河北省国资委对评估报告备案后方可生效实施。

（五）本协议签订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

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

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如因法律或政策限制，或因冀中能源董事会未能审议通

过本次收购价款支付，导致本次收购价款支付不能实施，则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后续安排

公司取得该扩大矿区探矿权后将积极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公司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底前办

理完毕合并后采矿权证书，若未能按期办理完毕采矿权证书，邯矿集团承诺将全额退回已

支付的交易价款。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并及收购邯矿集团下属煤炭勘探探矿权增加了公司煤炭保有储量，公司可以充

分利用现有矿井条件进行生产，增加了公司下属章村矿的生产年限，有利于公司长远持续

发展，有利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就收购扩大矿区向邯矿集团支付一定对价系双方本

着公平、合理原则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了该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收购系公司根据河北省国

土资源厅有关通云规划区煤炭资源规划配置的文件， 结合公司及邯矿集团的实际情况，在

综合分析了煤炭市场并对涉及资源的市场估值、本次收购对公司本身经营的积极意义和必

要性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本着公平原则进行的关联收购，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九、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及独立董事意见；

（二）本次收购涉及的协议；

（三）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河北省邯郸矿区武安北通云规划区

煤炭勘探（北部章村四井深部扩大区）探矿权评估报告书》（矿通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４

号）。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 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２

股票简称：太龙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８７

，

８４０

，

１９３．１０ ９８０

，

７８１

，

７７４．０５ １０．９２

营业利润

３５

，

４７８

，

７５７．１６ １４

，

１８８

，

７４３．６９ １５０．０５

利润总额

４１

，

１９３

，

７４４．８１ ２７

，

５２５

，

９５１．７３ ４９．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９

，

９８０

，

２９０．３４ １２

，

７５１

，

２８５．１５ ５６．６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４８４ ０．０３０９ ５６．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２５％ ２．１３％

增加

１．１２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１

，

５５６

，

５１９

，

０３６．４２ １

，

４６０

，

１６７

，

７６１．９８ 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２５

，

１４６

，

４２５．７１ ６０５

，

１６６

，

１３５．３６ ３．３０

股 本

４１２

，

３９８

，

３８６．００ ４１２

，

３９８

，

３８６．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５１５９ １．４６７４ ３．３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公司在坚持质量第一的前提下，不断完善营销体系，提高管理水

平，企业形象进一步提升，产品不断优化升级，公司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

收益增长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增长、毛利率提高带动相关利润增加

引起。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６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澳大利亚上市公司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金矿勘探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澳大利亚上

市公司霍索恩资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已通过下属全资公司—风

华矿业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完成对澳大利亚上市公司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翻译为 “霍索恩资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ＨＡＷ

”公司）第一批增发股份的认购手续，共持有

ＨＡＷ

公司股份

３２０

，

６１６

，

２２４

股，占其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３．０４％

，为

ＨＡＷ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根据

ＨＡＷ

公司公开披露的最新勘探数据， 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在

Ａｎｇｌｏ Ｓａｘｏｎ

矿区

（

ＨＡＷ

公司控股

７０％

，

ＧＥ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控股

３０％

，是

ＨＡＷ

公司在卡尔古利金矿

区重点勘探的

５

个金矿之一） 进行的资源扩展钻探获得高品位黄金勘探结

果，钻探结果（未应用较高黄金边际品位）包括：

○ １４

米

＠９．６９

克黄金

／

吨（包括

３

米

＠２５．７

克黄金

／

吨）

○ １５

米

＠１１．７１

克黄金

／

吨（包括

１

米

＠１３１．０

克黄金

／

吨）和

○ ８

米

＠１４．７８

克黄金

／

吨（包括

２

米

＠５０．５

克黄金

／

吨）

由于钻探中发现或扩展了一些高品位黄金成矿带， 钻探目标已达成。

特别提出的是，有几个是该项目区钻探以来得到的最好结果。 在项目区还

存在进一步扩展黄金成矿带的巨大潜力， 留待

２０１３

年的钻探计划中去发

现。 本次勘探证明了

Ａｎｇｌｏ Ｓａｘｏｎ

矿区的资源基数增加到大约

６００００

盎司黄

金，如果开采可行性研究顺利推进，项目将于

２０１３

年底至

２０１４

年初开始生

产。

本次钻探将进一步促进

ＨＡＷ

公司从勘探者转变为生产者。 目前，

ＨＡＷ

公司尚在进行勘探及矿产开采的可行性研究及申报阶段，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内容为

ＨＡＷ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披露公告的翻译稿。

ＨＡＷ

公司

相关公告具体内容请登录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网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ｓｘ．

ｃｏｍ．ａｕ

）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２

股票简称：标准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１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

现亏损，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４

，

８００

万元左右。

３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１

、营业总收入：

９４４

，

９１６

，

１３０．２７

元

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１

，

３４２

，

９９２．４４

元

３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３

元

三、业绩预减的原因

１

、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工业缝纫机整体需求不旺，公司主营业

务销量同比下降；

２

、业绩预告期内，工业缝纫机行业市场竞争加剧，产品利润下滑；

３

、人工成本和能源成本持续上升，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具体准确的

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３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关于

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九名，实参加董事八名，张学刚董事因公出差未出

席会议，委托张增光董事代为表决，三名监事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

由董事长张增光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对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 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及参加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董事长授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２０１３

年对外投资和资产交易等事项较多，为了提

高效率和抓住机遇， 特同意在履行完毕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的情况下董事会对

董事长授予以下权力： 签署单笔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的对外投资、 资产交易等事

项，在授权期限内累计对外投资和资产交易等事项总额不超过

３

亿元人民币。

授权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 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关于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持有的唐山冀东混凝

土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设立冀东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唐山冀东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混凝土公司”）注册资本

１９．９

亿元人

民币，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累计出资

１０．１４９

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比

例的

５１％

， 本公司累计出资

９．７５１

亿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比例的

４９％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混凝土公司总资产

６６．３２

亿元，净资产

２３．９６

亿元（未经审计）。

作为混凝土公司的股东， 同意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持有的混

凝土公司全部股权联合其他投资者设立控股子公司冀东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冀东建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冀东建材公司成立后

将持有混凝土公司

５１％

的股权， 本公司持有混凝土公司

４９％

的股权比例保持

不变。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 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００３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城南路

８８

号上海衡山度假村珠江厅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增增

５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１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３７

，

７１１

，

４１９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８．１７％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

关于上海龙宇

燃油股份有限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向银行申

请

２０１３

年度授

信额度的议案

》

１３７

，

７１１

，

４１９

股

１００％ ０

股

０％ ０

股

０％

是

２

《

关于上海龙宇

燃油股份有限

公司向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

案

》

１３７

，

７１１

，

４１９

股

１００％ ０

股

０％ ０

股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臧欣、 刘斯亮律师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１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１

证券简称：凤凰光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以通讯传真方式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为

９

人，实际参加人数为

９

人，会议表决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肖锋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由于工作变动原因，肖锋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肖锋先生仍担任

公司董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于肖锋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聘任缪建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本次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

缪建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缪建新先生

的任职资格进行了认真审查，认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名

程序合法，具有相关工作经历，可以胜任所聘任的工作。

对此，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同意聘任缪建新先生担任公司总经

理；公司本次聘任总经理的任职资格、提名方式、聘任程序合法；上述聘任者的

经验和学识能够胜任总经理的工作。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１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附：个人简历

缪建新：男，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出生，大学本科，工程师，“江西省属企业突出贡献

人才”。 缪先生历任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照相机事业本部部长，凤凰光学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凤凰光学股份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凤凰光学（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凤凰光学（上海）有

限公司董事长，江西凤凰富士能光学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凤凰光学股份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事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等职。

证券简称：两面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４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任期届满

。

根据

《

公司法

》、《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推行职工董事

、

职工

监事制度的意见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了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

莫瑞珖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

莫瑞珖先生的简历附后

）。

莫瑞珖先生将与第六届董事会其他六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

。

公司独立董事何小平

、

覃解生

、

覃程荣对本次职工董事的选举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

同意选举莫瑞珖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

莫瑞珖先生的任

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

能够胜

任岗位职责的要求。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

莫瑞

珖

，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在职研究生，工程师。 曾任两面针公司牙膏分厂

工艺员、开发办公室技术员、技术发展部科研工程师、物资公司采购员、原料供

应部采购主管、战略规划部项目主办、经理助理、副部长。现任公司战略规划部

部长。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莫瑞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证券简称：两面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４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推行职工董事、职工

监事制度的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了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

金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金良先生的简历附后）。

金良先生将与第六届监事会其他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金良，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大学专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

公司车间工艺质量员、技术部工艺员、分厂厂长助理、仓库主任、生产总调度、

第五党支部书记、柳州惠好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生产厂厂长、分会主席。 现任柳

州惠好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金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１９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过去

１２

个月本公司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团”）进

行过

３

笔类别相关的交易，交易累计金额为

２

，

６０８

，

２４１．６５

元人民币。

●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

国资委”）和江苏省太仓市商务局的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远太平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太平洋中国”）与中远集团签

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据此中远太平洋中国同意自中远集团处收购太仓国际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码头”）

３９．０４％

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本次交易双方中远太平洋中国和中远集团分别为本公司的所属公司和控

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不含本次交易，过去

１２

个月本公司

与中远集团进行过

３

笔类别相关的交易， 交易累计金额为

２

，

６０８

，

２４１．６５

元人民币，占

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约

０．００５％

。

二、关联方介绍

中远集团是一家国有独资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母公司。 中远集团成立于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其注册资本为

４

，

１０３

，

３６７

，

０００

元人民币，主营：承担国际间海上客、货运

输业务、接受国内外货主订仓、程租、期租船舶业务、承办租赁、建造、买卖船舶、集装

箱及其维修和备件制造业务；仓储、代运、多式联运和门到门运输业务；从事经核准

的境外期货业务；兼营：国内沿海货物运输、船舶代管、国内外与海运业务有关的船

舶物资、备件、通讯服务；对经营船、货代理业务及海员外派业务企业的管理；总公司

的船员、外派船员、合营公司的中方船员、临时随船工作人员及派往国外工作学习人

员的外汇商品供应。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远集团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１

，

０３５．２５

亿元

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４２．１４

亿元人民币。中远集团持有

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５２．０１％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中远太平洋中国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所属公司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远太平洋”）的全资子公司。 中远太平洋中国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其

注册资本为美元

３

，

７４９．６

万，实收资本为美元

３

，

７４９．６

万，经营范围为一、在国家鼓励

和允许外商投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行业进行投资，二、受其所投资企业书

面委托，向其提供服务，三、从事新产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其研究开发结

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四、在境内收购不涉及出口配额、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

品出口，五、为所投资企业的产品的国内经销商、代理商以及与投资性公司、其母公

司签有技术转让协议的国内公司、企业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六、从母公司进口少量

与所投资企业生产产品相同或相似的非进口配额管理的产品在国内试销，七、投资

公司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远太平洋中国经审计的净

资产为

９２５

，

０１１

，

６９１．５６

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８２

，

５５９

，

２３９．７８

元人民币。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太仓码头

３９．０４％

的股权，该等标的股权上不存在抵押、质押

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

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根据苏州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作出的《审计报告》（苏信

会审外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２１

号），太仓码头

３９．０４％

的股权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所占资产净

值约为人民币

１９０

，

４４６

，

０７７

元。

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作出的 《资产评估报告书》（中

通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９１

号），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太仓码头

３９．０４％

股权评估值为

３２

，

２７８．２３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的价格最终将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为基础

确定。

太仓码头是一家于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８

日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公司地址为太仓港港口

开发区北环路

１

号，公司投资总额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

４５

，

０８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开发和建设港口，从事港口装卸业、仓储业、中转业、拆装

箱业、修箱（不含商品检验）业务，船舶物资供应及服务业，以及与上述业务有关的租

赁、咨询业务。 太仓码头的原股权结构为佳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５１％

；中远集团持股

３９．０４％

； 马萨海罗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６．８３％

； 苏州港口发展 （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３．１３％

。 本次交易完成后， 太仓码头的股权结构将变更为佳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５１％

；中远太平洋中国持股

３９．０４％

；马萨海罗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６．８３％

；苏州港口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３．１３％

。

太仓码头现有股东已签署声明函，确认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放弃就上述股权转

让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太仓码头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９９６

，

２４３

，

３４０．９８

元人民币、所

有者权益合计

４８７

，

８２２

，

９４２．１５

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

６９

，

１２０

，

８０３．０９

元人民币、利润

总额为

６

，

５５２

，

８６０．７２

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５

，

７３３

，

７５３．１２

元人民币；太仓码头

２０１１

年度

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１

，

０２０

，

２４８

，

０６６．２６

元人民币、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３２

，

５２８

，

５１９．０３

元

人民币。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本次交易的对价由中远太平洋中国与中远集团通过公平协商后，并最终以经国

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当中考虑了按照中国公认会计准则编制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经审核的太仓码头净资产值、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交割日可归属中远

集团的可分派利润，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太仓码头标的股权的评估值。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具有财政部、中

国证监会共同授予的证券业评估资格。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采

用成本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并最终以成本法确定评估结果。 在本次评估

过程中，除土地价格外，其他重大成本项目的现行价格、费用标准与原始成本之间均

不存在重大差异。 评估结论为：在评估基准日，太仓码头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８２

，

６７９．８８

万元人民币，即中远集团所持有并拟转让的太仓码头

３９．０４％

股权评估值为

３２

，

２７８．２３

万元人民币。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除前述已披露的外，根据中远太平洋中国与中远集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１

、本次交易的交割条件为：

（

ａ

）中远集团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作出的各项陈述和保证自协议签署之日起直

至交割日，均是真实和准确；

（

ｂ

）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均已从任何政府机关获得其须获得的与签署和交付交易

文件及与实施或交割股权转让有关的同意、批准、豁免、命令或授权，并已向任何政

府机关办理了其须办理的与签署和交付交易文件及与实施或交割股权转让有关的

任何登记、申报或备案，及已履行了适用法律或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合同要求的任

何程序或手续；

（

ｃ

）相关核准机关已经颁发批准证书表明本次交易使中远太平洋中国成为太仓

码头

３９．０４％

的股权的拥有人；

（

ｄ

）太仓码头已经向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

局，包括但不限于苏州市太仓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已经

取得新的营业执照；

（

ｅ

）中远集团已经收到中远太平洋中国就收购支付的全部代价；

（

ｆ

） 太仓码头已经向中远太平洋中国交付一份经由太仓码头核证的完成变更注

册手续后的太仓码头董事名册副本， 证明中远太平洋中国提名的

３

名董事已获任命

为完成股权变更注册手续后的太仓码头董事会成员。

２

、本次交易的付款安排为：

有关本次交易的代价，中远太平洋中国应以现金在前述交割条件项下（

ｃ

）款所

述批准证书颁发之日起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全款支付给中远集团。

３

、生效与终止：

股权转让协议经国务院国资委和江苏省太仓市商务局批准后生效。 如果由于不

可归因于一方的任何原因导致交割未在自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的

１２

个月内发

生，在不影响因先前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违约行为而需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则任何一

方有权终止股权转让协议，除非各方另有书面约定。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作为全世界第五大集装箱码头经营商，中远太平洋致力于加速发展其码头业务

并建设一个更强更大的码头平台， 以使其码头业务成为中远太平洋的核心盈利项

目。

本次交易事宜将完善中远太平洋现有的码头投资业务，由于太仓码头控制和经

营的太仓国际集装箱码头是一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深水港，坐落在中国东部江苏省

苏州市，并且容易到达上海。 太仓国际集装箱码头拥有

２

个集装箱专用泊位和

２

个散

杂货泊位，总长度

９３０

米，港口用地宽度

１

，

０００

米。 预计港口的集装箱及散杂货货物的

每年吞吐量分别是

５５０

，

０００

标准箱和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吨。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远太平洋将拥有太仓码头

３９．０４％

的股权，并能够分享太仓

码头的利润和损失。 综上，本公司认为，本次交易将为中远太平洋提供额外的收入来

源，将提高中远太平洋的盈利能力和价值，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中国远洋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交易， 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 全体非关联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且股权转让协

议的条款为一般商业条款，公平合理。 股权转让协议经国务院国资委和江苏省太仓

市商务局批准后生效。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远洋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１９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远洋”）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以书面方式形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２

人，实际参

加表决的董事

１２

人。 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

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了以下决议：

一、批准了中远太平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太平洋中国”）收购

太仓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码头”）股权及对中远太平洋中国增

资之议案；批准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对中远太平洋中国的增资，并以中

远太平洋中国为主体收购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所持太仓码头

３９．０４％

股权。 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独立董事就本项关联交易发表了意见，即本次交

易定价符合市场原则，价格公允。关联董事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详细内容请参见同

日发布的《关联交易公告》。

二、审议并批准了《中国远洋

２０１３

年投资计划》。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